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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步设计调整理由 

2019 年 10 月 25 日柳州市发展改革委以柳发改规划〔2019〕

414 号文对《柳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初步设计》（以下简

称《初步设计》）作出了如下批复：“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

圾 3000 吨，总用地规模约 107.35 亩，拟分两期建设，主厂房一

次性建成。一期工程新建 3 条垃圾焚烧线，单条焚烧线额定日处

理量为 750 吨，总处理规模为 2250 吨/日；配置 2 台 30MW 汽轮

机和 2 台 30MW 发电机；同步建设综合水泵房、冷却塔、净水器、

工业及消防水池、油库油泵房、地磅及地磅房、门卫等辅助设施。

项目概算总投资 117206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35515 万元，设

备购置费 50258 万元，安装工程费 13984 万元，其他费用 10171

万元，基本预备费 3298 万元，建设期利息 3980 万元。资金来

源为 PPP 方式筹措。”。 

《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提出，本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垃

圾低位热值设计采用 1800kcal/kg，在垃圾处理量（3000 吨/日）

不变的情况下，配套 4 台锅炉总发电功率达 70.32MW。2020 年

4 月 2 日，《广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2020－2030 

年）》（桂发改新能〔2020〕328 号）发布，已明确将柳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原址扩建纳入规划中，在“十三五”规划

基础上将配套发电装机总容量增加 10 MW，即总容量达到

70MW。因此，《初步设计调整》将 2 台 30MW 汽轮发电机组

调整为 2 台 35MW 汽轮发电机组。调整后汽轮发电机组装机容

量可一次性配套到位，从而减少二次建设投资，降低二期工程

扩建施工难度。此外，在办理并网协议和设计电力接入系统方

案时也可一次性调整到位，避免后期因线路改造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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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认为，根据《广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2020

－2030 年），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本项目《初步设计》调整的

理由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 

二、 初步设计调整内容 

《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提出，本次调整内容主要将汽

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从原批复的“2 台 30MW 汽轮机和 2 台

30MW发电机”调整为“2台 35MW汽轮机和 2台 35MW发电机”，

其余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以及主要技术标准与《关于柳州市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柳发改规划〔2019〕414

号）保持不变。 

审查认为，上述调整的内容基本符合本项目实际，调整后，

除装机容量从“2×30MW”变更为“2×35MW”外，其余项目建设内

容、规模与《关于柳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柳发改规划〔2017〕601 号）保持一致，调整幅

度不大。 

三、 工程设计 

汽轮机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变更后，《初步设计调整》（修

订本）对发电机及励磁系统、余热锅炉、供水系统和主要辅助设

备等设备选型以及相应设计参数进行了对应的扩容调整，设备数

量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工程设计 调整前（30MW） 调整后（35MW） 

技术经

济指标 

汽轮发电机组每小时 

发电量 kWh 
40520 46861 

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汽耗率
kg/kW 

4.76 4.36 

每小时总供电量 kWh 33226 38426 

全厂年发电量 10
6
kWh/a 324.16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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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调整前（30MW） 调整后（35MW） 

全厂年供电量 10
6
kWh/a 265.81 307.4 

全厂热效率% 28.89 29.92 

发电机

及励磁

系统主

要参数

及技术

指标 

型号 QF-30-2-10.5 QF-35-2-10.5 

额定功率 30000kW 35000kW 

最大输出功率 30000kW 35000kW 

额定电流 2062A 2406A 

满载励磁电流 384.7A 763A 

满载励磁电压 188.7V 171V 

余热锅

炉设计

参数 

额定蒸发量（已扣除空预

器汽包抽汽量及 SGH 抽

汽量） 

65t/h 71.3t/h 

余热锅炉效率 ~82% ~83% 

供水系

统 

最大工况冷却水量 m
3
/h 13865 14765 

最大日新鲜水需水量 

m
3
/d 

6057.6 6374.4 

冷却塔 m
3
/h 5000 5500 

循环水泵 m
3
/h 3200~4200~5200 4000~4850~5700 

生产水泵 m
3
/h 150 175 

循环水管 DN1800 DN2000 

主机 汽轮发电机组容量 30MW 35MW 

主要辅

助设备 

 

大给水泵流量 m³/h 180 190 

小给水泵流量 m³/h 90 95 

凝结水泵流量 m³/h 140 155 

除氧器水箱容器 m³ 50 55 

除氧器出力 m³/h 180 190 

疏水泵扬程 m 80 90 

旁路双减入口流量 t/h 160 170 

 除上述工程技术设计涉及变更外，其余“总平面布置及竖向

设计”、“工艺技术方案”、“建筑设计”、“主要厂房结构及桩基设

计”、“电气”以及“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节能设计”等工程技术设

计并未调整。 

审查认为，《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结合汽轮机发电机

组装机容量调整实际，提出的上述设备选型和相应技术参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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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符合实际需要，基本能满足工艺要求，是合理的、可行的；

其余配套未调整工程技术设计基本合理。建议在施工图设计阶段

进一步优化完善。 

四、 投资概算 

《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提出，本工程总投资为 117654.1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355800.04 万元，设备购置费 50519.87

万元，安装工程费 14057.16 万元，其他费用 13501.86 万元，基

本预备费 3310.45 万元，建设期利息 3995.18 万元。工程投资概

算详见附表 1。 

审查认为，《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采用的概算编制依

据和方法基本正确，定额、费率取值基本合理。调整后工程概算

总投资 117654.10 万元较已批复的 117206 万元调增 0.38%（增加

448.10 万元）；较项目可研批复估算总投资 110164.38 万元调整

6.80%（增加 7489.72 万元）。可按 117654.10 万元控制设计变更

后的本工程总投资概算。投资概算与初设批复投资概算差异分析

详见附表 2。 

五、 审查结论及建议 

（一）本项目进行初步设计调整的理由是充分的、符合实际

的。 

（二）本次设计调整内容基本符合本项目实际，主要将汽轮

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从原批复的“2台 30MW汽轮机和 2台 30MW

发电机”调整为“2 台 35MW 汽轮机和 2 台 35MW 发电机”，其余

项目建设内容、规模与《关于柳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柳发改规划〔2017〕601 号）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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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调整幅度不大。 

（三）《初步设计调整》（修订本）结合汽轮机发电机组装

机容量调整实际，提出的设备选型和相应技术参数调整设计符合

实际需要，基本能满足工艺要求，是合理的、可行的；其余配套

未调整工程技术设计基本合理。建议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进一步优

化完善。 

（四）调整后，工程概算总投资 117654.10 万元（其中建筑

工程费 355800.04 万元，设备购置费 50519.87 万元，安装工程

费 14057.16 万元，其他费用 13501.86 万元，基本预备费 3310.45

万元，建设期利息 3995.18 万元），基本反映了设计调整后工程

建设实际需要，可按此概算值控制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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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项目总投资概算核定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  计 

各项占静态

投资比例% 

单位投资 

(万元/t/d) 

一 建设投资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3501.86 113658.92   

(一) 主辅生产工程 24209.02 50519.87 14057.16  88786.04   

1 垃圾焚烧和发电系统 21084.01 39294.18 7567.68  67945.86 59.78 30.20 

2 垃圾接收处理及助燃系统 92.58 1693.01 81.03  1866.61 1.64 0.83 

3 除灰渣系统  787.47 67.74  855.21 0.75 0.38 

4 水处理系统 101.47 946.58 212.50  1260.54 1.11 0.56 

5 供水系统 1418.78 853.73 589.44  2861.95 2.52 1.27 

6 电气系统 16.21 4127.97 2915.55  7059.74 6.21 3.14 

7 热工控制系统  2130.71 2310.00  4440.71 3.91 1.97 

8 附属生产工程 1495.98 686.21 313.23  2495.42 2.20 1.11 

(二) 与厂址有关的单项工程 11371.02    11371.02   

1 地基处理(桩基) 7757.41    7757.41 6.83 3.45 

2 红线外配套(接入系统) 1949.55    1949.55 1.72 0.87 

3 红线外配套(取水工程) 1032.06    1032.06 0.91 0.46 

4 红线外配套(排水工程) 100.00    100.00 0.09 0.04 

5 分期建设 532.00    532.00 0.47 0.24 

(三) 编制基准期价差(含在工程费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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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  计 

各项占静态

投资比例% 

单位投资 

(万元/t/d) 

(四) 第二部分其他费用    10191.41 10191.41   

1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    860.00 860.00 0.76 0.38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3102.57 3102.57 2.73 1.38 

3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4743.74 4743.74 4.17 2.11 

4 整套启动试运费    450.00 450.00 0.40 0.20 

5 生产准备费    1035.10 1035.10 0.91 0.46 

6 大件运输措施费        

(五) 基本预备费    3310.45 3310.45 2.91 1.47 

(六) 特殊项目费用        

工程静态投资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3501.86 113658.92 100.00 50.52 

各项占静态投资的比例% 31.30 44.45 12.37 11.88 100.00   

各项静态单位投资(元/kW) 5082.86 7217.12 2008.17 1928.84 16236.99   

二 动态费用    3995.18 3995.18   

1 价差预备费        

2 建设期贷款利息    3995.18 3995.18  1.78 

项目建设总费用(工程动态投资)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7497.04 117654.10  52.29 

其中：生产期可抵扣的增值税 3234.55 6968.26 1277.92 886.27 12367.00   

各项占动态投资的比例% 30.24 42.94 11.95 14.87 100.00   

各项动态单位投资(元/kW) 5082.86 7217.12 2008.17 2499.58 16807.73   

备注：原初设批复概算总投资不包括铺底流动资金，为了保持对比一致性，本表项目总投资额 117654.10 万元也不包含铺底流动

资金（745.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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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项目总投资概算与原初设批复投资差异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初设批复投资（万元） 初设调整投资额（万元） 差额 原因分析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  计  

一 建设投资 35514.57 50257.87 13983.63 13468.64 113224.71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3501.86 113658.92 65.47 262.00 73.53 33.22 434.21  

(一) 主辅生产工程 24143.55 50257.87 13983.63  88385.05 24209.02 50519.87 14057.16  88786.04 65.47 262.00 73.53  401.00  

1 垃圾焚烧和发电系统 21062.36 39082.18 7557.63  67702.17 21084.01 39294.18 7567.68  67945.86 21.65 212.00 10.05  243.70 

汽机基础、
汽机及辅
助设备、管
道等对应
扩容，数量

不变 

2 
垃圾接收处理及助燃

系统 
92.58 1693.01 81.03  1866.61 92.58 1693.01 81.03  1866.61       

3 除灰渣系统  787.47 67.74  855.21  787.47 67.74  855.21       

4 水处理系统 101.47 946.58 212.50  1260.54 101.47 946.58 212.50  1260.54       

5 供水系统 1374.96 803.73 525.97  2704.65 1418.78 853.73 589.44  2861.95 43.82 50.00 63.48  157.30 

冷却塔基
础、冷却
塔、水泵、
管道等对
应扩容，数
量不变 

6 电气系统 16.21 4127.97 2915.55  7059.74 16.21 4127.97 2915.55  7059.74       

7 热工控制系统  2130.71 2310.00  4440.71  2130.71 2310.00  4440.71       

8 附属生产工程 1495.98 686.21 313.23  2495.42 1495.98 686.21 313.23  2495.42       

(二) 
与厂址有关的单项工

程 
11371.02    11371.02 11371.02    113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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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初设批复投资（万元） 初设调整投资额（万元） 差额 原因分析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  计  

1 地基处理(桩基) 7757.41    7757.41 7757.41    7757.41       

2 
红线外配套(接入系

统) 
1949.55    1949.55 1949.55    1949.55       

3 
红线外配套(取水工

程) 
1032.06    1032.06 1032.06    1032.06       

4 
红线外配套(排水工

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 分期建设 532.00    532.00 532.00    532.00       

(三) 
编制基准期价差(含在工程费用

中) 
               

(四) 第二部分其他费用    10170.83 10170.83    10191.41 10191.41    20.57 20.57 
计费基数

变大 

1 
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

费 
   860.00 860.00    860.00 860.00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3093.17 3093.17    3102.57 3102.57    9.40 9.40  

3 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4735.82 4735.82    4743.74 4743.74    7.91 7.91  

4 整套启动试运费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5 生产准备费    1031.84 1031.84    1035.10 1035.10    3.26 3.26  

6 大件运输措施费                 

(五) 基本预备费    3297.81 3297.81    3310.45 3310.45    12.65 12.65 
计费基数

变大 

(六) 特殊项目费用                 

 工程静态投资 35514.57 50257.87 13983.63 13468.64 113224.71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3501.86 113658.92 65.47 262.00 73.53 33.22 434.22  

二 动态费用    3979.92 3979.92    3995.18 3995.18    15.26 15.26  

1 价差预备费                 

2 建设期贷款利息    3979.92 3979.92    3995.18 3995.18    15.26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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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原初设批复投资（万元） 初设调整投资额（万元） 差额 原因分析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  计  

项目建设总费用(工程动态

投资) 
35514.57 50257.87 13983.63 17448.56 117204.63 35580.04 50519.87 14057.16 17497.04 117654.10 65.47 262.00 73.53 48.48 449.48  

备注：原初设批复概算总投资数值取整后从 117204.63 万元变为 117206 万元（误差 1.37 万元）。本

次设计调整后总投资 117654.10 万元较已批复的 117206 万元调增 448.10 万元；与 117204.63 万元对

比，则增加 449.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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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负责人及审查人员名单 

 

特邀专家： 

谌  莉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阮松宾 南宁市环境卫生协会 高级工程师 

李瑞华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黄  薏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法定代表人： 庞  汉 （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技术总负责人： 黄灿辉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陆  鹏 （工程师） 

审      定： 黄灿辉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审      核： 农海萍 （项目部主任  高级工程师） 

校      核： 丘  静 （项目部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参加审查人员： 

 黄灿辉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农海萍 （项目部主任  高级工程师） 

 丘  静 （项目部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陆  鹏 （工程师） 

 龙  珣 （工程师） 

 韦程曦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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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15 - 

 

 

附件 3: 

 

 

     

受柳州市发展改革委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咨询中

心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柳州市主持召开了《柳州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工程初步设计调整》（以下简称《初步设计调整》）

审查会。柳州市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局、财政局、生态环

境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环卫处等相关职能部门代表以

及建设单位代表、设计单位代表和 4 位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

（名单附后）。会上，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建设单位和设

计单位的情况汇报，认真审阅《初步设计调整》并充分讨论

后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现将会议主要意见纪要如下： 

一、总体评价 

会议认为，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格式和内容深度基本符合

相关规范要求，设计所选用的垃圾焚烧处理基本工艺路线正

确，概算采用的编制依据及编制办法基本正确。按照初步设

计调整要求，建议在《初步设计调整》文本中补充调整理由

分析的章节，对扩容调整原因、依据以及涉及相关设计方案

变化等内容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补充完善，细化与初步设计批

复（柳发改规划〔2019〕414 号）的对比说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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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及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项目垃圾热值预测内容。项目拟掺烧

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 200t/d 和餐厨废渣 28t/d，所占比例比

较大；且本项目服务范围涉及周边部分农村产生的生活垃

圾，会对垃圾热值产生负面影响；建议结合上述因素，进一

步分析确定本项目垃圾热值。 

（二）建议结合城市垃圾分类实施政策，预测进厂垃圾

量变化趋势，并据此补充分析项目垃圾发电量。 

（三）项目中锅炉的燃烧负荷图中确定的锅炉侧 MCR

额定连续对应的的汽轮机负荷点为 65.43MW，与汽轮发电机

侧扩容负荷 2×35MW，不能完全匹配，建议锅炉侧做好扩容

论证并修订。 

（四）补充完扩容前后锅炉技术参数差异对比。 

（五）本项目垃圾转运车进入焚烧车间卸料大厅数量

多，型号不同，应做好交通组织，特别是进入上料坡道转弯

处，核实转弯半径。 

（六）稳定化/固化后的飞灰暂存库应按《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标准要求设计，特别是地面防渗。

且需考虑通风除臭。 

（七）补充分析汽轮发电机组容量调整，对项目建设各

方利益特别是对当地政府等公众利益的影响分析。 

（八）概算书需结合概算专家个人意见进一步核实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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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基本同意专家组审查意见。 

请设计单位按会议纪要的要求及与会专家和代表的其

他合理建议，对文本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并在修订文本中

附上对会议纪要修改情况说明。 

 

 

 

                                 审查会全体代表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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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0 年 6 月 24 日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务 职称 备 注 

谌  莉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特邀专家

/组长 

李瑞华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特邀专家 

阮松宾 南宁市环境卫生协会  高级工程师 特邀专家 

黄  薏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特邀专家 

农海萍 自治区工程咨询中心 部门主任 高级工程师  

丘  静 自治区工程咨询中心 
部门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陆  鹏  自治区工程咨询中心  工程师  

龙  珣 自治区工程咨询中心  工程师  

陈丰斌 柳州市发改委 副科长   

陆海东 柳州市发改委    

刘世承 柳州市财政局  高级工程师  

李  翊 柳州市财政局    

刘自江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    

蒙俊伶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    

陈思国 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赖安琪 柳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韦家俊 柳州市水务集团 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樊泽桥 柳州市水务集团    

程宗强 柳州康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韦培炜 柳州康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副经理   

陈纬文 柳州康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韦欣辰 柳州康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毛  刚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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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PPP  

 

 

2020 年 6 月 24 日，专家组一行 4 人参加了广西壮族自

治区工程咨询中心在柳州市主持召开了《柳州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工程初步设计调整审查会》（下文简称《初步设计调

整》）审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柳州市发展改革委、柳州市

行政审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柳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供电局、柳州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柳州市水务集团、柳州康恒新能源有

限公司，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初步设计调整》编制单位的设计

成果汇报，认真审阅了初步设计调整文件，并深入研究和讨

论后，认为：《初步设计调整》设计范围基本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设计所选用的垃圾处理基本工艺路线正确。原则上同

意柳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初步设计调整方案，建议对

机组装机容量调整做好进一步论证并完善技术方案。 

主要修改意见如下： 

（一）“初设文件”已通过审查批复，建议此次版本封面

增加“修编”，区别批复的版本。 

（二）建议补充完善相关设计依据文件，建议将《广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2020-2030 年）》作为编制

依据进行阐述说明。 

（三）扩容前后技术指标差异对比表中对汽轮机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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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的比较参数进行了罗列，缺少扩容前后锅炉技术参数的

比较，建议做好锅炉扩容论证并修订。 

（四）本项目垃圾低位设计热值 7537kJ/kg，前后表述请

统一（P17 中表述为 7257kJ/kg），调整方案补充了 2017 年

测定的垃圾特性资料。建议完善项目垃圾热值预测内容，对

目前的垃圾热值进行进一步确认，核实热值预测。 

（五）建议完善项目垃圾产量预测内容。补充往年垃圾

量统计数据，垃圾成份、以及柳州市垃圾分类规划情况，考

虑这些因素对垃圾量的影响。 

（六）总图竖向补充防洪标准，分析竖向标高是否满

足。 

（七）概预算方面： 

1.建议尽量采用广西相关定额计算； 

2.补充缺漏及不满足概算编制深度要求的工程数量表； 

3.细化各项工程计价子项，标注影响计价的相关内容； 

4.核实改正前后不一致的地基处理费； 

5.改正错计漏计及计价不合理的建安工程费及工程建设

其他费。 

（八）其余详见各专家个人意见。 

 

 

专家组全体成员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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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